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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 標 註 冊 處  

供送達文件的地址及  

改變姓名或名稱、地址或供送達文件的地址  

供送達文件的地址  

任何人或任何一方的供送達文件的地址，對該人或該方與處長和

其他一方之間的通訊，至為重要。  

凡條例或規則規定或授權向任何人送交的任何文件或其他東西，

如已留在該人的供送達文件的地址，或以郵遞方式寄往該人的供

送 達 文 件 的 地 址 ， 則 有 關 文 件 或 東 西 須 當 作 已 妥 為 送 交 該 人 (規

則第 11 2 條 )。  

提交下列申請或文件的人，必須提交他在香港的供送達文件的地

址：  

  商標註冊申請；  

  反對／異議通知、撤銷的申請、宣布無效的申請、更改或更

正的申請，或反陳述；  

  要求批予介入許可的申請，或要求批予替代某方許可的申請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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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就可註冊交易的詳情提交註冊申請或通知，或對這些詳情作

出修訂／刪除；以及  

  規則第 10 5 (1 )條臚列的其他文件，以及任何其他須採用指明

表 格 的 文 件 (如 該 文 件 的 指 明 表 格 規 定 填 寫 人 須 提 供 供 送 達

文件的地址 )。  

供 送 達 文 件 的 地 址 必 須 為 在 香 港 的 住 址 或 業 務 地 址 ( 規 則 第

1 0 5( 2 )條 )，而不可以是郵政信箱 、「 轉交」地址或電郵地址。  

除非另有提交作出，否則任何商標一經註冊，申請人在申請商標

註冊時提交的供送達文件的地址，須視為註冊商標擁有人的供送

達文件的地址 (規則第 10 5 (7 )條 )。  

商標註冊的申請人或註冊商標的擁有人，就有關標記在處長席前

進 行 各 類 法 律 程 序 時 ， 只 可 使 用 一 個 供 送 達 文 件 的 地 址 (規 則 第

1 0 5( 5 )及 1 05 ( 6 )條 )。舉例來說，申請人不得就其標記註冊申請使

用一個供送達文件的地址，而就同一標記的特許記錄申請使用另

一個供送達文件的地址。申請人 如擁有多於一個標記，可就每個

標記使用不同的供送達文件的地址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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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 任 何 人 就 任 何 在 處 長 席 前 進 行 的 法 律 程 序 提 交 供 送 達 文 件 的

地址，該地址須視為已替代該人先前就該等法律程序提交的供送

達文件的地址 (規則第 10 5 (8 )條 )。舉例來說，反對人採用表格 T6

提交反對通知時，提供了某個供送達文件的地址。其後，他採用

表格 T1 3 要求延期提交關乎該項反對的證據時，提供了另一個供

送達文件的地址。就該項反對而言，反對人的供送達文件的地址，

會由表格 T 6 所示的地址改為表格 T1 3 所示的地址。  

由於註冊標記擁有人只可就該標記使用一個供送達文件的地址，

如擁有人提交表格時提供的供送達文件的地址，與註冊紀錄冊所

載的不同，新的供送達文件的地址會自動取代先前就該註冊標記

提供的供送達文件的地址。  

至於註冊續期，則屬例外情況。提交續期 (或恢復註冊及續期 )要

求的人士，只須在表格 T 8 中的 0 3 部分，提供“ 提交此項要求人

士的聯絡資料”，包括在香港的地址。這地址只供有關標記作續

期 (及恢復註冊，如適用的話 )用途，而不會取代該標記記錄在案

的 供 送 達 文 件 的 地 址 。 (下 一 次 續 期 提 示 仍 會 發 送 到 該 標 記 記 錄

在案的供送達文件的地址。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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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同擁有人  

任何以 2 人或多於 2 人名義提交的申請、通知、要求或其他文

件，只可提交一個供送達文件的地址。這地址須視為上述各人的

供送達文件的地址 (規則第 10 5( 4 )條 )。  

代理人  

凡任何人成為在處長席前進行的法律程序的一方後，首次委任一

名代理人或委任一名代理人以 取代另一名代理人，則該名新委任

的代理人須提交：  

  在香港的供送達文件的地址 (規則第 1 0 5( 2 )及 10 5( 9 )條 )；以

及  

  他 在 香 港 的 居 住 地 址 或 進 行 業 務 活 動 的 地 址 (規 則 第 1 03 ( 3 )

條 )。  

條例或規則規定或授權由任何人或向任何人作出的作為，在該名

新 委 任 的 代 理 人 提 交 其 在 香 港 的 供 送 達 文 件 的 地 址 及 其 在 香 港

的居住地址或進行業務活動的地址之前，不得由該代理人或向該

代理人作出 (規則第 10 3 (5 )及 10 5( 10)條 )。(參閲《代理人 》一章。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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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交供送達文件的地址  

任 何 人 可 在 規 定 須 提 供 供 送 達 文 件 的 地 址 的 指 明 表 格 述 明 有 關

地 址 ， 或 以 書 面 通 知 處 長 ， 藉 此 提 交 供 送 達 文 件 的 地 址 (規 則 第

1 0 5( 3 )條 )。  

改變或撤回供送達文件的地址  

任 何人 可藉 提交 表格 T 5，或 以書 面通 知 處長， 改變 其供 送 達文

件的地址 (規則第 10 6 (1 )條 )。申請人亦可藉以書面通知處長而撤

回其供送達文件的地址 (規則第 10 6( 3 )條 )。  

沒有提交供送達文件的地址  

如供送達文件的地址沒有按照規則第 10 5 條的規定提交 (例如提

供郵政信箱、「轉交 」地址或電郵地址作為供送達文件的地址 )，

或 我 們 信 納 某 供 送 達 文 件 的 地 址 不 再 有 效 (例 如 處 長 以 郵 遞 方 式

送交的文件因無法送遞而退回，或有投訴指 文件不能送達而 被退

回 )，則我們可以用下列其中一個地址，向有關人士送交通知，要

求他提交供送達文件的地址 (規則第 10 7 (1 )及 10 7 (2 )條 )：  

  該人先前提交的供送達文件的地址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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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註冊紀錄冊 所示該人在香港的地址；  

  該人在香港的住址或業務地址；以及  

  處長所知有關該人的其他地址。  

如 獲 送 交 通 知 的 人 沒 有 在 該 通 知 的 日 期 後 的 兩 個 月 內 提 交 供 送

達文件的地址，則：  

  該人所提交的申請、通知或要求須視為已放棄或撤回；以及  

  該 人 須 當 作 已 退 出 他 是 其 中 一 方 的 在 處 長 席 前 進 行 的 法 律

程序  

(規則第 10 7( 3 )條 )。  

若某方在提交表格 T 6 時沒有提供供送達文件的地址，而他先前

也沒有就有關法律程序提供供送達文件的地址，我們 會 盡快向他

送交通知，要求 他提交供送達文件的地址。  

改變註冊紀錄冊所載的姓名或名稱或地址  

註冊商標擁有人、註冊商標特許持有人，或具有註冊商標註冊權

益的人或在註冊商標有押記的人，可藉提交表格 T 5 而改變其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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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或名稱或地址 (規則第 6 5 條 )。我們不會收取任何費用。上述人

士可就多於一個註冊標記或多於一項註冊申請，提出改變姓名或

名稱或地址的要求。  

相對來說，如商標擁有人的身分 改變 (例如企業合併 )，則屬於商

標轉讓／轉移，是條例第 29 條和規則第 62 及 6 3 條所指的可註

冊交易。  

如有人要求把註冊商標擁有人、註冊商標特許持有人，或具有註

冊 商 標 註 冊 權 益 的 人 或 在 註 冊 商 標 有 押 記 的 人 的 姓 名 或 名 稱 的

改變記錄在案，我們通常倚據經 簽署的表格 T 5 行事。該表格須

確認上述人士的身分沒有改變，即在姓名或名稱改變前和改變後

均為同一法人。如有任何疑問 (明顯的例子是，上述人士由自然人

變 為 公 司 )， 我 們 會 按 需 要 請 提 交 改 變 要 求 的 人 澄 清 引 致 “ 姓 名

或 名 稱 改 變 ” 的 情 況 ， 並 請 他 提 供 可 證 明 有 關 改 變 的 證 據 (規 則

第 65 ( 2 )條 )。  

*  *  *  


